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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市建设工程造价计价管理办法

（2005 年 4 月 30 日市人民政府令第 104 号发布 根据

2023 年 7 月 26 日市人民政府令第 172 号修正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造价计价的管理，规范建设工

程造价计价行为，维护建设工程各方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建筑法》、《江西省建筑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

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造价的计价及管理，适用

本办法。

交通、水利等专业建设工程造价的计价及管理，按照国家、

省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造价，是指建设工程从筹建到

竣工交付使用期间所需的全部费用，主要包括建筑安装工程费、

设备购置费、预备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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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建设工程造价

计价管理工作，其所属的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工作。

县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建设工程造价计

价管理工作。

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建设工程造价计价管

理工作。

第五条 建设工程造价由发包与承包双方在合同中约定。

建设工程造价计价应当遵循公平、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。

第六条 建设工程造价的计价依据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工程估算指标和概算指标；

（二）工程概算定额、预算定额与单位估价表；

（三）费用定额、工期定额；

（四）人工、材料、设备、施工机械台班价格；

（五）工程造价指数；

（六）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；

（七）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计价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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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

规定做好新材料、新工艺、新技术的预算定额补充项目的编制工

作。

第八条 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工程造价信息

数据库，定期发布建设工程材料、设备等市场价格信息。

第九条 建设工程不同的建设阶段应当分别编制建设工程

投资估算、设计概算、施工图预算和工程结算；建设工程需要招

标投标的，还应当编制招标标底、投标报价。

第十条 投资估算应当根据建设规模、建设内容、建设标准、

主要设备选型、建设工期、估算指标以及有关规定编制。

第十一条 设计概算应当根据初步设计、概算定额、费用定

额和市场价格编制。

第十二条 施工图预算应当根据施工设计图纸、预算定额、

费用定额和市场价格编制。

第十三条 招标标底应当根据批准的初步设计、投资估算、

招标文件、预算定额、费用定额和市场价格编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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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投标报价应当根据招标文件、费用定额、市场价

格等，结合企业技术装备、管理水平、建设单位对工期和质量的

要求编制。

第十五条 工程结算应当根据竣工图纸、合同、工程造价的

计价依据以及有关规定编制。

第十六条 编制施工图预算、招标标底和投标报价可以采用

定额计价办法或者工程量清单计价办法。

第十七条 定额计价办法是指按照统一基价表、费用定额及

有关文件规定和取费程序计算工程的直接费、间接费、利润、税

金的计价办法。

第十八条 工程量清单计价办法是指按照工程量清单计价

规范计算工程所需的全部费用，包括分部分项工程费、措施项目

费、其他项目费和规费、税金的计价办法。

工程量清单应当依据招标文件、施工设计图纸、工程量清单

计价规范和有关技术资料、计价规定以及施工现场条件、工程具

体情况等编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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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全部使用国有资金，或者国有资金占总投资金额

50%以上，或者国有资金占总投资金额虽不足 50%但国有资金投

资者拥有控股权的大中型建设工程，必须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办

法计价；其工程合同价和工程结算书，应当在发包与承包双方签

章后 1 个月内书面告知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机构。

第二十条 发包与承包双方对建设工程的工程结算有争议

的，可以向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调解，调解不成，可以

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二十一条 建设工程投资估算、设计概算、施工图预算和

工程结算，单位有编制能力的，可以自行编制；单位没有编制能

力的，应当委托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编制。

建设工程招标标底，由具有编制招标文件能力的招标人，或

者招标人委托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单位，或者招标代理机构编

制。

建设工程投标报价，由投标人或者投标人委托的建设工程造

价咨询单位编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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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从事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单位，不得出具

虚假的报告或者数据，不得转让中介业务。

第二十三条 鼓励开发、应用建设工程造价计算机软件。建

设工程造价计算机软件的应用，应当符合建设工程造价计价管理

的有关规定。

第二十四条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

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

可以责令停业整顿：

（一）转让中介业务的；

（二）与有关单位串通、弄虚作假、谋取非法利益，或者给

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造成损失的。

第二十五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建设工程造价管

理机构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，滥用职权，徇私舞弊的，依法给予

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05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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